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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兵
发微信、发微博、发朋友

圈……网上的足迹点点滴滴，如
同一部图文自传，你是否思考过
这是你的数字资产？如果文字
的内容有些抽象，那么你大量充
值的游戏账号、QQ会员呢？“云
端”生活的时代，将自己的账号
传给后人，已经不是一句单纯的
玩笑。数字遗产的价值量在增
大，如何清晰分类成为难题，也
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虚
拟财产的价值也不断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扩大，社交账号、网络
财产、网游装备、虚拟货币等虚
拟财产是否能作为遗产来继承，
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变化着答案。
过去的《继承法》第3条中对遗产
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式：包
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林
木、牲畜、家禽、文物、图书资料、

生产资料、著作权及其他。而有
关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在司法
实践中，会因没有具体法律规
定，裁判思维不统一，可能导致
出现不同的结果。

《民法典》中，明确将数据及
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了法律保护
范畴，但相关规则还没有进行细
化。通常来说，网络账号、网络
虚拟财产或物品、网络数据等均
可以被称为网络虚拟财产，他们
都是基于网络产生且只存在于
网络空间中的。而其中具有财
产性质的，则可能对应着现实生
活中的财产权利。此前，诸如网
络账号能否继承、网游装备能不
能赠送或买卖等问题，已经引发
了诸多讨论。《2019中华遗嘱库
白皮书》的数据显示，“90后”在
订立遗嘱时，希望妥善安排自己
的游戏账号、QQ等虚拟财产的
情况已并不鲜见。

虚拟财产究竟如何产生、使
用和消灭，怎样认定侵权、怎样
确认损失，都需要法律加以明确
界定。随着《民法典》颁布实施，
以及民商事法律对虚拟财产的
规定不断细化，符合法律规定的
网络虚拟财产，就能和普通的财
物一样，成为买卖、赠与或者继
承的对象。当然，由于网络虚拟
财产是基于网络活动产生的，表
现形式丰富，相关的规则还需要
通过司法实践继续探索。《民法
典》首先完成了对网络虚拟财产
的赋权，把符合条件的网络虚拟
财产，与普通的电子数据区分开
来，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全世界
数字时代立法的探索，但怎样从
原则性规定走向实践，形成完善
的虚拟财产保护制度，还是法律
需要进一步解答的时代之问。

哪些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哪
些还纯粹只是属于个人信息，这

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同
时，对“虚拟财产”如何继承；如
何保障人们查询已故家人的网
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如何保障已
故网络用户的个人隐私等这些
也有待明确。保护网络虚拟财
产和数据信息是对公民个人合
法财产的保护。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产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
化，许多新兴产业都蓄势待发，
网上支付大量使用，虚拟货币也
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交易使用。
这对于网络安全、网络虚拟财产
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
法总则通过法律形式将虚拟财
产与实物财产放在同一位置上，
保护了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有
利于建立良好有序的网络秩序，
为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
好氛围。希望对“数字遗产”如
何继承，尽快出台明确的细则，
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益。

“数字遗产”如何继承不能成糊涂账

“双11”前夕，记者经过连日调查发现，直播带货市场
背后隐藏着一个“黑产”链条：可花钱改带货销量，增加观
看人数、互动评论、点赞关注，涉及抖音、淘宝、快手等多个
平台。记者实测发现，花费16元便可增加1万淘宝直播间
的观看人数，2元增加1万个点赞；百元可在抖音直播间增
加1000名观众，花费30元可显示“不断去购买”的假象；20
元可在快手直播间增加100观众，0.5元可发送自定义弹幕
一条。 据11月10日中新网

□ 堂吉伟德
最近，“内卷”这个词火了。

“内卷”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
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
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
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然而这个
词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屡次出
圈，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网络讨论。
如何破解“内卷”，成为每一个大
学生需要完成的人生课题。

“内卷”是一种固化形态，或
者说停滞不前的状态。最突出的
表现在于，“我不停地努力，为何
却很难取得更优异的成绩？”社会
不断进步，竞争就会变得异常激
烈，以大学校园为例，以前稍一努
力就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拔尖
者，现在大家都在奋力向前，采取

“奔跑的姿态”，冲刺一番下来才
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进步反倒可
能退步了，付出的巨大努力没有

获得一个理想化的排名。
这就像百舸争流，“不进则

退，慢进也是退。”“内卷”的形
成，源于在更难获取成功的大环
境下，一个人很容易产生挫败感
和失落感，他们会感觉自己进入
了一个消耗精力的死循环中，在
赛道上同其他选手拼命竞速，结
果却只领先那么一丁点，没有什
么突出的优势，成功也变得越来
越难，付出的代价则不断攀升。
但不少人没有意识到，通过参
与，自己的奔跑能力得到了提
升，身体也得到了锻炼。在齐头
并进的赛场上，其实没有真正的
失败者，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所
需要的东西。

大学生对“内卷”的不适应，
既正常又不正常。说正常是因
为，在大学生的成长经历中，这
种烦恼和焦虑是迈向成熟的必

然阶段，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说不正常是因为，以往不少高校
的学业环境相对宽松，对学生成
绩的要求较低，大学生“划水”也
能毕业，稍一努力就能实现较大
突破，让成功变得极为容易。可
以说，以往大学生“内卷”的环境
尚未形成，竞争的压力也未能有
效传导，现在则大不一样了。

当多数人都处在一个缺乏
压力的环境中，动力也就会显得
不足。大学固然属于象牙塔，不
过也是走向社会的最后一步，与
社会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如
果大学生在校园中不能感觉到

“内卷”带来的压力，不能真正找
到自身坐标和努力方向，那么进
入社会后，就可能付出更高更大
的代价——— 大学虚耗的时间、浪
费的机会都需要靠后续来弥补，
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到那个时候，相信不少人将
会更加焦虑和恐惧，也会为之前
的所作所为而后悔。因此，现在
尤其需要大学生在越来越“严”
的基调下，对“内卷”有更清醒的
认识，能够理性地面对，做出科
学的选择。

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对
此感到焦虑，与缺乏科学规划也
有很大关系。在竞争如此激烈
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需要改变
固有的思维定式，从盲目的同质
化和一体化竞争中走出来，结合
自身特点和实际走差异化、个性
化的路子，弄明白“我想成为什
么样的人”“我能成为什么样的
人”，才能真正把自己塑造成一
个“不一样的我”。

大道至简，举重若轻，如何
看待和应对“内卷”，就不会成为
一道复杂、沉重的人生难题。

如何看待“内卷”不该是一道人生难题

“假结婚”转卖车牌
被刑拘并不冤

□ 史洪举
近年来，以“结婚”为手段过

户京牌指标违法犯罪行为持续
发生。北京市公安局通报，截至
11月6日，共抓获嫌疑人166人，
其中124人以结婚为手段骗取、
买卖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违法
犯罪行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
公文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起获结（离）婚证及大量电
子转账记录。如，白某妮（女，26
岁）2018年以来结离婚17次，变
更过户车辆15辆。励某妮（女，
37岁）2018年以来结离婚28次，
变更过户车辆23辆。因涉嫌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拘。

根据有关规定，在一些限牌
限购的地区，非本地户籍者无法
购买并使用本地车牌。外地户
籍者要想购置并使用本地车牌，
需要符合一定条件，如将户籍迁
入本地，或者通过离婚后财产分
割的方式获取配偶的车牌。

这样的话，便会出现一些操
持车牌过户的“黑中介”，通过看
似合法实则非法的手段过户车
牌指标。譬如，甲拥有京牌指
标，外地人乙想购买该指标，但
甲不能直接将车牌过户给乙。
此时，通过中介操作，甲可以先
和第三人丙结婚，然后再离婚后
将车牌指标转让给丙。然后丙
与乙结婚，再通过离婚手段将该
京牌指标过户给乙。

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操作
手法，看似合法，至少不是严重
的违法，而是利用了现行规章制
度中的漏洞。实则不然，虽然根
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在男女
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即可办理结
婚、离婚登记，婚姻登记部门不
做实质审查。但结婚应以共同
生活为意愿，纯粹的“假结婚”

“假离婚”，不仅隐藏着财产纠纷
及诈骗风险，且属于有违公序良
俗，应受道德谴责的行为。

进而言之，通过“假结婚”
“假离婚”这样辗转挪腾手段过
户京牌指标的行为，还有可能触
犯法律。如报道中的行为人即
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
关的公文、证件以及其蕴含的管
理秩序。一般来说，相关的证
件、公文仅限本人使用，擅自转
卖的话，将严重扰乱相关领域的
管理秩序。

而通过“假结婚”“假离婚”
过户京牌指标的行为，其本质依
然是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故行为人被追究违法责任乃至
刑事责任并不冤。

其实，为落实限购、限牌以
及其他规范车牌的政策，既应严
惩投机者，也有必要审慎决策，
制定科学合理的配套措施，以防
漏洞太大，能轻易被投机者
绕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也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扩大，社交账号、网络财产、网游装
备、虚拟货币等虚拟财产是否能作为遗产来继承，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变化着答案。有关网络虚拟财产的案
件在司法实践中，会因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裁判思维不统一，可能导致出现不同的结果。

十几元观众上万，
两元钱一万点赞。
直播带货靠刷单，
清明空间当严管。


